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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亳州市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（基岩标）建设项目资金预算

安排 803.06 万元，经公开招投标，亳州市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

（基岩标）建设项目合同总金额 788.798 万元，亳州市地面沉

降骨干监测网（基岩标）建设项目监理合同 9.9 万元。实际支

付建设费用 552.16 万元。2024 年接转资金 246.5394万元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项目于 2023 年 7 月中旬完成招标，因办理临时用地手续

和百草园选址点事宜（举办演唱会），施工进程从 2023 年 10

月 15日开始，截止 2023 年底，项目建设完成钻探和地质鉴别

孔取心约 1000米，2023年实际投入使用资金 552.16万元；2024

年 4 月项目竣工验收，通过竣工结算审核和项目审计，项目总

投资 6748883.05 元，2024 年度实际投入使用资金 122.729705

万元，2024 年资金执行率 49.78%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依据亳州市财政局《亳州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

部门评价操作规程》（亳财预〔2021〕28 号）等规定，该项目

综合评价得分为 95分，项目评价级次“优”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因基岩标建设项目批复意见中未明确形成的固定资产登记

部门，建设任务中无测量工作，项目建成后，暂无法投入使用。

五、有关建议。建议省厅尽快组织开展皖北地区地面沉降



骨干网联网监测工作，尽快明确固定资产的登记、使用管理等

部门，推进该基岩标尽快投入使用。



正文部分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
为落实《安徽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》，省财政统筹安排

了《亳州市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（基岩标）建设》项目，项目总

投资约 803万元，其中，省财政承担主体工程建设费用 741.18 万

元，我市需承担场地平整等配套费用 61.88 万元。工作内容主要

为基岩标建设，其中基岩标设计孔深 1600m，包含地质鉴别孔取

心、基岩标成标、土工试验、古地磁测试等，最终建设基岩标 1

座，提交《亳州市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（基岩标）建设工作报告》

1 份。按照项目类型分类的相关规定，本项目属于“专项业务经

费”，本次亳州市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（基岩标）建设项目预计

2023 年启动，2024 年结束，项目委托业务费 803.06 万元。

经公开招投标，亳州市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（基岩标）建设

项目合同总金额 788.798 万元，亳州市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（基

岩标）建设项目监理合同 9.9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
总体目标是建设完成基岩标 1 座，从而进一步完善亳州市地

面沉降监测网络，补充缺失基岩标、水准点，优化地面沉降监测

空间布局，全面提升区域地面沉降及重大基础设施沿线地面沉降

监测综合能力。



2023年阶段性目标：通过招投标落实项目建设和监理单位，

按照省厅下达的任务完成基岩标建设任务。资金支付达到 90%。

2024年度完成项目验收和备案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

1.评价目的。根据亳州市财政局《亳州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

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操作规程》（亳财预〔2021〕28 号）规定，

对项目决策、过程、产出和效益等进行客观、公正的衡量、分析

和评判，为进一步改进项目管理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决

策依据。

2.评价对象和范围。评价对象和范围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亳州市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（基岩标）建设项目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价方法、

评价标准等。

1.本次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：

（1）科学规范原则。绩效评价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，按照科

学可行的要求，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。

（2）公正公开原则。绩效评价符合真实、客观、公正的要求，

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。

（3）绩效相关原则。本次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

效进行，评价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对应关系。

2.评价指标体系。亳州市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（基岩标）建

设项目绩效自评指标体系设置 3 个一级指标，9 个二级指标。



3.评价方法和标准。本次评价采用综合评价的方式，详细了

解亳州市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（基岩标）建设项目实施的产出、

效益、资金拨付等情况。按照亳州市财政局《亳州市市级项目支

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操作规程》（亳财预〔2021〕28 号）

中的评价框架指标实施，评价指标详见本报告附件。绩效评价结

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，具体分值和等级可根据不同评

价内容设定。总分一般设置为 100 分，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：90

（含）-100分为优、80（含）-90 分为良、60（含）-80分为中、

60分以下为差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
本次绩效评价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实施。为提高

本次绩效评价的质量，我局成立由分管局长任组长、财务等科室

人员为成员的绩效评价组，具体由财务科牵头组织。

评价工作结束后，评价组撰写评价报告，提交分管领导审核，

根据审核意见修改完善报告，形成报告初稿。报告初稿报局党组

会研究复核，评价组根据复核意见修改后形成正式报告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（一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于 2023 年 7 月中旬完成招标，

因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和百草园选址点事宜（举办演唱会），施工进

程从 2023 年 10 月 15 日开始，截止 2023 年底，项目建设完成钻

探和地质鉴别孔取心约 1000 米，2023 年支付建设合同总金额的

70%，即 552.1586万元。

2024 年 4 月项目竣工验收，通过竣工结算审核和项目审计，



项目总投资 6748883.05 元， 2024 年度实际投入使用资金

122.729705万元，2024 年资金执行率 49.78%。

（二）综合评价结论。

依据亳州市财政局《亳州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

门评价操作规程》（亳财预〔2021〕28 号）和《亳州市地面沉降

骨干监测网（基岩标）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》，项目综合

评价得分为 95分，项目评价级次“优”。具体得分情况详见表 1：

表 1：亳州市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（基岩标）建设项目绩效评价

评分表

指标

分值

资金

落实

项目

产出

项目

效益

满意度
合计

指标分值 10 50 30 10 100

评价得分 10 50 25 10 95

指标得分率 100% 100% 83.33% 100% 95%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。

项目建设、监理和资金落实均按照规定通过集体决策和招投

标形式确定。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。

项目实施过程，按照地质勘查规定及时开展检查，发现问题

及时整改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。产出指标（满分 50 分，实得 50 分）。

1.数量指标(满分 20分，实得 20 分)。

年初设定的数量指标为建设基岩标 1 座,深度约 1600 米。截

至 2024 年 4 月，项目施工完成，完成地质钻探和取芯 1300 米。



未完成的主要原因：根据基岩标设计要求，达到成标条件。

2.质量指标（满分 10 分，实得 10 分）。

年初制定的目标是基岩标建设合格率 100%，根据目前施工

进度，市级建设合格率 100%。

3.时效指标（满分 10 分，实得 10 分）。

年初设定的目标是 2024 年 9 月底前完成项目验收，实际于

2024 年 4 月完成验收，7 月完成决算审核和项目审计工作，完成

资金支付。

4.成本指标（满分 10 分，实得 10 分）。

2024 年接转资金 246.5394 万元，资金执行率 49.78%。

原因分析：通过竣工结算审核和项目审计，项目总投资

6748883.05元，2024年度实际投入使用资金122.729705万元，2024

年资金执行率 49.78%。
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。（满分 30 分，实得 25 分）

1.经济效益指标（满分 5 分，实得 5 分）。

年初目标是通过项目的实施，减少因地面沉降造成不必要的

经济损失。实际未发生。

2.社会效益指标（满分 10分，实得 10 分）。

年初目标是通过项目的实施，提高我市地面沉降防治水平，

为我省地面沉降监测和长三角地区地面沉降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

撑。未到时间节点。。

3.生态效益指标（满分 5 分，实得 5 分）。

年初目标是降低地面沉降造成的城市生态环境影响。市级未

发生。



4.可持续影响指标（满分 10 分，实得 5 分）。

年初目标是为我市地面沉降监测工作持续提供数据。暂未实

现联网。
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严格落实重大项目集体决策程序，按规定办理建设手续，加

强与水利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市文旅等部门协调，确保项目

顺利实施。

六、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

因基岩标建设项目批复意见中未明确形成的固定资产登记部

门，建设任务中无测量工作，项目建成后，暂无法投入使用。

七、有关建议。建议省厅尽快组织开展皖北地区地面沉降骨

干网联网监测工作，尽快明确固定资产的登记、使用管理等部门，

推进该基岩标尽快投入使用。

附：亳州市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（基岩标）建设项目绩效自

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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